
无锡市妇幼保健院

进 修 须 知

一、进修生收到本院通知后，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来我院科教处

办理报到手续。如因特殊情况不能及时来我院报到者，应事

先来函说明，否则作自动放弃论。如因故不能来进修，选派

单位应通知我处，以便另行安排。

二、根据进修专业的需要，来院进修人员需自带听诊器，自备长、

短袖工作服、帽子。报到时必须一次缴清进修费。特殊情况

需要提前结束者进修费一律不退。

三、进修人员应树立良好的医疗职业道德，严格遵守医务人员九

不准等行业要求，对工作认真负责，对病人满腔热忱，技术

上刻苦钻研，精益求精。在本院工作、学习期间必须佩带工

号牌。工作时间如发现不佩带工号牌者，将作出必要的处理，

屡经教育不改者将取消进修资格。进修期间，如发现参与各

类违法活动，立即开除回原单位，并根据有关法纪由有关部

门处理。

四、在进修期间遵守本院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科室的安排，不得

随意更改进修时间和进修计划，不得擅自延长或中途转科及

到其它单位学习。

五、遵守劳动纪律，坚守岗位，进修期间除法定节假日外，原则

不准请假，如遇特殊需要请假者，由单位来函协商，经办理

正常手续后方可离院。进修期间不得排探亲假。病事假三天

以上须经科教处批准，不经审批擅自离院者作旷工处理，作

终止进修处理。原则上进修期满 3 个月给予结业证书，若进

修期间请假离院，后期需补请假天数至满 3 个月，则发放证

书，否则不予发放。进修一年者全年病事假累计超过一个月

（半年超过半个月）不作鉴定、不发证书并终止进修。

六、进修医师须在带教医师指导下开展各项诊疗活动，保证医疗

质量，诊疗工作中遇到有疑难的问题及时请示上级医师；参

加科室值班；进修期间无处方权。

七、住宿视宿舍情况而定，如果满员或有其他情形者，进修生须

自行安排住宿。若由我院安排住宿，房间内固定公物不得随



意搬移到另外房间，严禁使用电炉和其它电器，进修生家属

及亲戚朋友一律不得在宿舍留宿，违者处以罚款。要保持室

内和环境卫生清洁，不得穿白大衣进入食堂、澡堂、院外，

以防止交叉感染。

八、进修期间由于工作失误给医院名誉及财产造成损失，将由选

送单位及进修生本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。如有严重违纪行为，

将予以退回原单位处理。

九、进修期满后，认真作好个人小结、自我鉴定，经考核合格后

由科主任作出鉴定，经业务部审查签署意见后加盖公章寄至

选送单位。短期进修不满三个月者不予鉴定。进修结束时须

办齐一切手续方可离院。

十、进修期间学员安全自负。

十一、本须知一式两份，由选送单位盖章和进修生本人签字，一

份报到时用，一份由选送单位留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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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送单位及选派进修生本人已认真阅读并领会以上须知内

容，在贵院进修学习期间如有违纪及违反医院规章制度造成医疗

纠纷、差错事故等行为，愿意按照接收进修单位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
本人（选派进修医师）签字： 选送单位盖章：

日期：


